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體育器材借用實施辦法（體育組）
1、 依據：訓導工作實施計劃

2、 目的：

1. 建立體育器材使用制度，培養師生良好借用習慣。

2. 提昇學生自治素養及熱心負責之精神。

3、 借用原則：

1、 欲借用體育器材的班級於借用時間內由同學代表二至三人持到訓導處登錄需要借用的器材。

2、 登錄使用器材手續完備後，拿著器材室鑰匙到體育器材室開門，將所需器材借出後，始得鎖門離開，並將鑰匙歸還訓導處。
3、 課程結束後至訓導處借鑰匙開器材室，清點數量確定正確無損壞，在紀錄簿上登記已歸還，再將器材放回原位。
4、 上課期間一律不外借物品，如有特殊情形請洽訓導處。

5、 借用物品歸還時請同學查核無誤後送回器材室。

附記：借用器材如有遺失或不當損壞等情形應由借用班級負完全賠

償的責任。

4、 借用地點：仁樓地下室的體育器材室。

5、 借用時間：每節課下課時間（中午除外）。

6、 借用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7、 本辦法經鈞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8、 作業流程圖

 
上課前至訓導處登記所需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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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前檢驗用具是否短少損壞





再借鑰匙開器材室,歸還器材





在記錄簿上登記「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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